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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五年四月十八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醫生的延續醫學教育  

目的  

 本 文件旨在闡述香港醫務委員會建議為醫生推行的強制延續醫學

教育計劃，以及政府目前對這事的看法。  

背景  

2 .  香 港醫務委員會 (下稱「醫委會」 )一直鼓勵醫生接受延續醫學教

育，以便他們能充分掌握最新的醫學知識和技術，並確保能向公眾提

供優質的醫療服務。醫委會認為醫療工作是一門須終身學習的專業，

這是不爭的事實，而且也符合市民對這專業的期望。醫委會自一九九

九年十二月開始討論強制延續醫學教育的問題，當時醫委會就此事向

所有醫生進行意見調查，調查內容亦包括有關良好醫療執業行為的其

他 擬 議 改 革 。 作 出 回 應 的 醫 生 大 部 分 都 同 意 應 強 制 推 行 延 續 醫 學 教

育。由當時起，醫委會便委託轄下的教育及評審委員會，在顧及非專

科醫生的情況和需要下，考慮是否需要推行延續醫學教育；應為自願

還是強制性質；以及如何確保醫生符合規定。  

3 .  二 零 零 零 年 十 二 月 ， 當 時 的 衞 生 福 利 局 發 表 《 醫 護 改 革 諮 詢 文

件》，醫委會贊成該局建議規定所有醫生都必須接受延續醫學教育，

以確保他們掌握最新的醫學及執業知識和技術。二零 零一年，醫委會

決定首先推行自願延續醫學教育計劃，而當自願計劃的第一個周期完

成後，便應強制醫生符合延續醫學教育的規定。  

現行安排  

4 .  經 過 兩 年 的 深 入 討 論 ， 醫 委 會 在 二 零 零 一 年 十 月 一 日 推 行 自 願

“普通科醫生延續醫學教育計劃＂。該計劃的目的是鼓勵普通科醫生

通 過 進 修 了 解 醫 療 專 業 範 疇 的 最 新 發 展 ， 從 而 令 高 專 業 水 平 得 以 維

持。  

5 .  在 該計劃下，醫委會評選了 數個醫生學會、工會和組織作為認可

的延續醫學教育計劃的提供者、評審者和管理者。除了已按香港醫學

專科學院規定須參加延續醫學教育計劃的專科醫生外，所有醫生也可

以自願參加該計劃。根據醫委會發出的指引，延續醫學教育應以三年

為一個周期。為了鼓勵醫生參與該計劃，如他們在一年內累積取得 30

個或以上的延續醫學教育學分，將會獲頒發延續醫學進修證書，證明

他們於該段期間內參與延續醫學教育活動達滿意程度，有關醫生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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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醫務所內展示該證書。另外，如醫生在三年的延續醫學教育周期內

累積取得 90 個或以上的學分，將會獲准在其名片上使用“延續醫學

進修證書＂  名銜。  

6 .  至 於專科醫生則須接受與其專科相關的延續醫學教育，即香港醫

學專科學院按《醫生註冊條例》決定把其姓名列入專科醫生名冊的該

種專科。專科醫生須按延續醫學教育規定在為期三年的周期內取得 90

個學分。  

7 .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 本 地 約 有 10  100 名 執 業 註 冊 醫 生 ， 當 中 約 有

4 360 名 是 專科醫生或／兼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他們正按香港醫

學專科學院的規定接受延續醫學教育；另有 2 700 名見習專科醫生雖

然不一定參加醫委會的自願延續醫學教育計劃，但他們正接受的專科

培訓亦等同延續醫學教育。最新資料顯示約 3 000 名 非專科醫生已參

加醫委會的自願延續醫學教育計劃。換言之，約有 73% 在 本地執業

的註冊醫生正接受延續醫學教育，但只有約一半的非專科醫生接受延

續醫學教育。  

強制延續醫學教育計劃  

8 .  鑑 於延續醫學教育對維持本港高水平的醫護服務以至公眾健康非

常重要，醫委會認為必須採取措施，確保醫生符合延續醫學教育的規

定。因此，醫委會在二零 零一年決定在為期三年的自願延續醫學教育

周期結束後，所有執業醫生都必須符合強制延續醫學教育的規定。  

9 .  醫 委會在當時隨後的幾個月集中商議和辯論各種能夠確保醫生符

合強制延續醫學教育規定的方法。醫委會一方面同意以鼓勵性的措施

(如 頒 發延續醫學進修證書，並有權使用“延續醫學進修證書＂的名

銜 )， 推 動 醫 生 接 受 延 續 醫 學 教 育 ； 另 一 方 面 則 認 為 須 訂 立 制 裁 措

施 ， 以 處 理 沒 有 響 應 上 述 鼓 勵 措 施 的 醫 生 。 考 慮 推 行 的 措 施 包 括 罰

款、施加執業條款、規定接受評核或參加考試，以及執業證明書不予

續期等。經長時間的討論和審慎考慮後，醫委會認為，確保醫生符合

強制延續醫學教育規定的方法必須簡單、有效、可行和具透明度。因

此，醫委會在二零 零二年三月決定，符合延續醫學教育的規定應與執

業證明書的續期掛鈎。醫委會知道要實行有關建議，將涉及修訂《醫

生註冊條例》。  

10 .  強 制延續醫學教育計劃的周期為三年，與自願延續醫學教育計劃

相若。如醫生在三年周期結束前取得 90 個或以上的延續醫學教育學

分，便會獲准在其名片上使用“延續醫學進修證書＂  名 銜。如醫生

在三年延續醫學教育周期結束前取得不足 90 個延續醫學教育學分，

便會被警告，但仍會獲發為期一年的執業證明書，讓他們可在未能符

合 規 定 的 延 續 醫 學 教 育 周 期 開 始 後 起 計 的 第 四 年 結 束 前 ， 取 得 至 少

120 個延續醫學教育學分 (即上一個周期須取得 90 個延續醫學教育學

分，加上第四年按比例計算須再取得 30 個延續醫學教育學分 )。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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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第四年結束前取得不足 120 個延續醫學教育學分，則其執業證明

書在其後一年將不獲續期。  

11 .  至 於 因 延 續 醫 學 教 育 學 分 不 足 以 致 其 執 業 證 明 書 不 獲 續 期 的 醫

生，會獲得機會補回尚欠的延續醫學教育學分，即把上一個周期的 90

個 學 分，加上其後各年按比例計算所需累積的學分 (每年為 30 個 學

分 )， 再 減去先前已累積的學分。當醫生取得所需的延續醫學教育學

分後，便可於一年內任何時間再申領執業證明書。  

12 .  此 外，醫委會已制訂該計劃的詳盡細節，以應付不同情況，包括

普通科醫生轉為專科醫生；醫生在海外接受延續醫學教育；由非本地

名單 1 轉移至本地名單；有限度註冊等 2。醫委會又決定，已列入非本

地名單或只獲臨時註冊的醫生、或已退休和不再執業的醫生應獲豁免

接受強制延續醫學教育。因患病而長時間停止執業的醫生，委員會將

按個別情況考慮其是否須接受延續醫學教育。  

海外經驗  

13 .  據 悉，在新西蘭、新加坡、南非和一些美國州份，醫生的延續醫

學教育也是與執業證明書或牌照的續期掛鈎。把執業證明書或牌照的

續期與延續醫學教育掛鈎，最主要的目的是確保醫生有足夠能力並且

適合行醫，以保障公眾的健康和安全。不過，這些地方的延續醫學教

育計劃在執行細節上各有不同，例如延續醫學教育周期的長短、延續

醫學教育的規定、是否設有寬限期容許補回尚欠的延續醫學教育學分

等。此外，在新加坡，如醫生在其執業證明書續期之前仍未能符合延

續醫學教育的規定，便須即時停止執業。另一方面，其他地區則設有

寬限期，讓醫生在補回延續醫學教育學分的同時，仍可繼續執業，而

各地的寬限期長短則各有不同。  

業界的意見  

1 4 .  專 業醫療組織，包括香港醫學會、香港香港西醫工會、公共屋邨執

業西醫協會和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反對把符合強制延續醫

學教育規定與執業證明書續期掛鈎的建議。雖然這些組織均同意延續

醫學教育的重要性，但普遍認為醫生應自願而不應被迫進修。這些組

織指出，大部分醫生均好學不倦，所以應通過鼓勵而非懲罰來推動醫

生進修。同時，這些組織又認為把延續醫學教育與執業證明書續期掛

鈎的做法過於嚴苛﹔透過容許符合有關延續醫學教育規定的醫生使用

                                                 

1  非本地名單是普通科醫生名冊的第 I 部，載列了居於香港以外地方並已停止在香港
從事內科、外科或助產科執業的註冊醫生的姓名。  

2   《醫生註冊條例》第 14A 條就有限度註冊制訂條文，以便向香港醫務委員會認為適
合或需要擔任某項受僱工作或某類別受僱工作的人士給予有限度註冊，為期不超過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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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醫學進修證書＂  名 銜，已足以令病人慎重考慮是否讓小部分

沒有該證書的醫生繼續為他們提供醫護服務。  

政府的立場  

15 .  政 府認為在今天的知識型經濟中，隨着醫學知識和技術的急速發

展，醫療專業人員須終身學習和接受持續教育，才可應付公眾對服務

質素和標準的要求，以及配合社會的發展。政府同意醫委會的看法，

認為如所有醫生均以負責任的態度，並具備足夠能力 來 行醫，則延續

醫學教育應成為訓練的必備部分，以及作為一項強制規定。  

16 .  雖 然醫療界對延續醫學教育的重要性沒有爭議，但政府知悉各專

業團體對醫委會建議把延續醫學教育規定與執業證明書的續期掛鈎表

示關注。不過，政府認為，必須制訂嚴格措施，以應付基於種種原因

而可能不遵守延續醫學教育規定的小部分業內人士；從保障公眾健康

的角度 來 說，禁止他們執業是合適的制裁措施。至於執行的細節，如

在禁止有關醫生執業前應給予寬限期，讓他們補回延續醫學教育的學

分等問題，政府認為業界可以進一步討論。為此，政府會建議醫委會

和業界繼續對話，制訂計劃的細節，以便盡快在業界意願與公眾期望

之間取得最理想的平衡。  

17 .  請 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  

二零零五年四月十一日  


